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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登記形式短期票券發行登錄作業要點 

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訂立 
民國 98 年 5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99 年 9 月 8 日修訂 
民國100年6月30日修訂 
民國101年4月12日修訂 
民國101年11月21日修訂 
民國102年 1月22日修訂 
民國104年 8月21日修訂 

第  一  條   本作業要點依短期票券發行登錄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

第十五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作業要點以票券金融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作業要點所稱之短期票券係指短期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

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及市庫券；另所稱之發行人為金融資

產證券化條例特殊目的信託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可轉讓

銀行定期存單之發行銀行，或發行市庫券之地方政府。 

第  四  條   發行人為辦理登記形式短期票券之發行作業，應檢具下列書

件，委託票券商發函向本公司申請開設發行登錄帳戶：  

一、 參加人約定書【格式一】。 

二、 發行人印鑑卡【格式二】。 

三、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 業務聯絡人員名冊【格式三】。 

五、 發行登錄帳戶開立/銷戶/異動申請書【格式四】、【格式

五】或【格式六】。 

六、 其他經本公司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發行人為銀行者，得自行發函向本公司申請開設發行登

錄帳戶。 

第四條之一  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之發行銀行應指定一營業單位為承轉

行，辦理其各營業單位發行之該定期存單到期應付款項存(匯)入

兌償專戶，及相關業務之彙總申請，或代辦發行登錄作業。 

第四條之二     市庫券需經金融機構保證者，該金融機構應填具「發行作業

平台作業申請書-保證人」【格式七】，向本公司申請使用發行作業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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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發行人有喪失參加人之身分或有清算或解散之情事者，應填

具【格式四】、【格式五】或【格式六】之申請書，並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本公司申請註銷發行登錄帳戶。 

  本公司受理前項申請後，該發行登錄帳戶即停止辦理發行登

錄作業，俟其發行餘額為零時，即註銷該帳戶。 

第  六  條   發行人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者，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本公司應停止其發行登錄作業。 

第  七  條   發行人申請異動其發行登錄帳戶基本資料者，應填具【格式

四】、【格式五】或【格式六】之申請書，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公司辦理。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本公司受理登記形式短期票券之發行登錄作業時間，為營業

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三時止。 

  票券商如因業務實際需要，得向本公司申請延長前項作業時

間。 

第 十 條  登記形式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發行登錄作業方式如下： 

一、發行人及承銷票券商應分別輸入發行登錄指令至本公司

票券保管結算交割系統。 

二、本公司接獲發行人及承銷票券商發送之指令後，即比對

雙方指令內容是否相符，如比對失敗時，應即查明原因

處理。 

三、本公司完成比對作業後，即辦理其發行登錄，並通知發

行人及承銷票券商登錄作業完成，且將相關資料通知辦

理兌償作業之銀行。 

票券商首次買入之登記形式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發行登錄作業

方式如下： 

一、發行人應輸入發行登錄指令，將發行登錄相關資料通知

本公司。 

二、首買票券商應輸入發行登錄指令至本公司票券保管結算

交割系統。 

三、本公司接獲發行人發送之指令後，即與首買票券商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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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令內容比對，如比對失敗時，應即查明原因處理。 

四、本公司完成比對作業後，即辦理其發行登錄，並通知發

行人及首買票券商登錄作業完成，且將相關資料通知辦

理兌償作業之銀行。 

投資人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向發行人買入之外幣計

價登記形式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發行登錄方式如下： 

一、發行人應輸入發行登錄指令，將發行登錄相關資料通知

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發行人發送之指令後，即通知清算交割銀行

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辦理確認事宜。 

三、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應於確認後

通知本公司。 

四、本公司接獲前款確認通知後即辦理其發行登錄，並通知

發行人及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作

業完成，另將相關資料通知辦理兌償作業之銀行。 

登記形式市庫券之發行登錄作業方式如下： 

一、發行人應輸入發行登錄指令，將發行登錄相關資料通知

本公司。 

二、市庫券需經金融機構保證者，本公司將前款資料通知保

證人，由其確認後通知本公司。 

三、承銷票券商應輸入發行登錄指令至本公司票券保管結算

交割系統。 

四、本公司接獲第一款或第二款之通知後，即與承銷票券商

發送之指令內容比對，如比對失敗時，應即查明原因處

理。 

五、本公司完成比對作業後，即辦理其發行登錄，並通知發

行人、保證人及承銷票券商登錄作業完成，且將相關資

料通知辦理兌償作業之銀行。 

第十條之一  新臺幣計價之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之發行銀行除為辦理兌償

作業之銀行外，應於登錄完成後之次一營業日前，於中央銀行同

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啟動期約轉帳交易訊息，並將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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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後之期約轉帳交易序號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接獲前項通知後，即將相關資料通知辦理兌償作業之

銀行核對，該銀行核對有誤，應即通知本公司查明原因處理。 

第十條之二  浮動利率外幣計價之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之發行人應於到期

日前三個營業日，將到期本利和及最後一次定價利率資料通知本

公司辦理兌償作業。 

第 十一 條  已登錄完成之登記形式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未於發行

登錄指令指定之承銷日後第二營業日內完成承銷者，本公司即逕

行註銷其發行登錄。 

第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辦理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短期票券之交割方

式，應依票券商開戶及送存交割領回短期票券作業配合事項及清算

交割銀行開戶及交割領回短期票券作業配合事項辦理。 

  本公司辦理第十條第三項短期票券之交割方式如下： 

一、清算交割銀行接獲本公司發送之買入通知時，應將通知

內容提供投資人辦理交割確認，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

機構接獲本公司發送之買入通知時，應自行辦理交割確

認。 

二、清算交割銀行接獲投資人對買入通知內容有疑義之通知

時，應回訊交割不確認訊息，由本公司轉知發行人處理。 

三、投資人完成交割確認時，清算交割銀行應於扣除投資人

應付款項後，回訊交割確認訊息。清算交割銀行代理投

資人辦理交割確認者，其作業方式亦同。 

四、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對買入交割通知內容有疑義

時，應回訊交割不確認訊息，由本公司轉知發行人處理。 

五、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自行完成確認後，應回訊交

割確認訊息。 

六、本公司接獲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

交割確認訊息，除發行人與清算交割銀行或與外國保管

、劃撥或結算機構指定之代理清算銀行屬同一銀行外，

即通知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發行人與清算交割銀行

存款帳戶間或發行人與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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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理清算銀行存款帳戶間辦理款項收付。 

七、完成前款款項收付後，本公司即辦理買入之帳簿劃撥作

業，並通知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

交割完成。 

八、清算交割銀行接獲本公司完成交割之訊息時，應於投資

人帳簿自有部位撥入買入之數額。 

九、經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款項收付者，本公司應通

知辦理兌償作業之銀行將款項匯撥至發行人指定之存款

帳戶。 

第 十二 條  登記形式短期票券到期兌償未獲足額付款時，本公司應開立

債權證明書【格式八】，以雙掛號郵寄予票券商、清算交割銀行或

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該等機構亦得申請臨櫃方式領取。 

第 十三 條  票券商、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辦理前

條臨櫃領取作業，應至遲於發生未獲足額付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前通知本公司，並檢送「登記形式短期票券債權證明

書申請領取表」【格式九】向本公司辦理領取。 

  前項票券商、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位

於本公司所在地同一縣市區域，應於通知日下午五時前臨櫃領取

；非位於同一縣市區域者，至遲應於通知日後第三營業日下午五

時前臨櫃領取。 

  逾前二項期限未辦理領取者，本公司逕將債權證明書以雙掛

號郵寄予票券商、清算交割銀行或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 

第 十四 條  登記形式短期票券逾到期日未辦理兌償程序，且已繳納稅款

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者，持有人得填具「登記形式短期票

券債權證明書申請領取表」向本公司申請發給債權證明書。 

  前項持有人為投資人時，其申請應委託清算交割銀行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作業要點未規定者，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公布之短期票

券業務操作辦法、其他配合事項、作業要點及業務手冊等規定辦

理。 

第 十六 條  本作業要點報請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